
 

檔案編號： TsyB R 0 0 /6 25 - 2 /1 /0  (C ) 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
《應課稅品規例》  

(第 10 9 A 章 )  

《 2019 年應課稅品 (修訂 )規例》 

引言 
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“局長” )已制訂《 2 01 9 年應課稅

品 (修訂 )規例》 (“《修訂規例》” )，調整《應課稅品規例》 (第

1 0 9A 章 )所訂明香港海關 (“海關” )轄下的 1 4 項收費。  

2 .  《應課稅品條例》(第 10 9 章 )第 6 條訂明，行政長官會同行

政會議可藉規例訂明第 6 A 條所提述的費用以外的其他費用。

《釋義及通則條例》 (第 1 章 )第 2 9A 條授權財政司司長可更改

先 前 由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訂 立 的 附 屬 法 例 內 所 釐 定 的 費

用。根據第 1 章第 3 條，財政司司長也指局長。  

背景和理據 

3 .  政府的政策是按“用者自付”原則，把各項政府收費大致

訂於足以全數收回公共服務成本的水平。  

4 .  上述 1 4 項收費上次調整是在二零一五年，但尚未收回全部

成本。海關按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價格水平進行的成本檢討顯

示，這些收費項目於調整前的收回成本比率由 28 .4 %至 8 2 .0 %不

等。這些收費包括：  

( a )  應課稅品貿易商的牌照費 (五項 )；  

( b )  任何牌照轉讓、替代或修訂的費用 (兩項 )；  

( c )  某些證明書和貯存應課稅品的費用 (三項 )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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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保稅倉監督費 (四項 )。  

5 .  根據調整收費的一般指引 1，我們會把上述收費調高 1 0 %至

2 0 %或 0 .3 元至 2 ,4 50 元 (以幣值計算 )，詳情載於附件 A。調整

收費後，該 14 個項目的收回成本比率會提升到 2 9 . 6%至 9 0 . 2%

不等。是次收費調整預期對相關行業的經營成本影響非常輕微。 

《修訂規例》 

6 .  附件 B 載述的《修訂規例》對有關收費作出調整。新收費

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生效。  

收費調整的影響 

7 .  收費調整每年會為政府增加約 5 3 萬元收入。收費調整符合

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有關調整不會影響《應課

稅品條例》現有條文的約束力，對經濟的影響甚微，並且對公

務員、家庭、生產力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。  

提高效率的措施 

8 .  政府會繼續提高效率和精簡程序，以控制服務成本。舉例

來說，應課稅品系統下的電子發牌系統自二零一七年一月實施

以來，除便利營商外，還為業界提供更具效率和可靠的應課稅

品牌照申請及續牌服務。海關在檢討成本時已考慮該系統帶來

的效率提升。  

公眾諮詢 

9 .  海 關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及 十 一 月 ， 通 過 應 課 稅 品 系 統 網

頁、電郵及討論會議，就收費調整諮詢持份者 (包括相關貿易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根據收費調整指引，如有關收費的收回成本比率︰  

(a)  為 40%以下，可把收費調高 20%或以上；  

(b)  為 40%至 70%，可把收費調高 15%；以及  

(c)  為 70%以上，可把收費調高 10%或以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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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顧客聯絡小組 )，並無收到反對意見。我們也曾在二零一八年

十二月十八日徵詢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意見。事務委員會

對有關收費調整並無異議。  

宣傳安排 

1 0 .  我們會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發出新聞稿。《修訂規例》將

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四日刊憲。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和公

眾查詢。  

查詢 

11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助理秘書長 (庫務 ) (收入 ) 3 溫文靜女士 (電話： 2 81 0  35 3 5)。 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  



 

 

附件 A 

香港海關的收費調整  

項目  收費說明  現行  

收費  

調整前的  

收回成本比率  

調高的  

百分率 #  

新收費  調高  

的款額  

調整後的  

收回成本比率  

  ( 1 )    ( 2 )  ( 3 ) =( 2 ) - ( 1 )   

( a )  應課稅品貿易商的牌照費  

1  一 般 保 稅 倉 或 公 眾 保 稅 倉 牌

照 (年費 )  

2 4 ,3 50 元  8 0 .8 % 1 0 % 2 6 ,8 00 元  2 , 45 0 元  8 8 .9 % 

2  就酒類、煙草、碳氫油及甲醇

領 取 的 保 稅 倉 牌 照 (連 同 製 造

商牌照 ) (年費 )  

2 4 ,3 50 元  8 0 .8 % 1 0 % 2 6 ,8 00 元  2 , 45 0 元  8 8 .9 % 

3  就酒類、煙草、碳氫油及甲醇

領 取 的 保 稅 倉 牌 照 (不 連 同 製

造商牌照 ) (年費 )  

2 4 ,3 50 元  8 0 .8 % 1 0 % 2 6 ,8 00 元  2 , 45 0 元  8 8 .9 % 

4  就酒類、煙草、碳氫油及甲醇

發出的進出口牌照 (年費 )  

1 , 20 0 元  8 2 .0 % 1 0 % 1 , 32 0 元  1 2 0 元  9 0 .2 % 

5  特 別 進 口 牌 照 (發 給 能 貯 存 不

少於 50 0 千升碳氫油的私用保

稅倉的管理人 ) (年費 )  

1 , 20 0 元  8 2 .0 % 1 0 % 1 , 32 0 元  1 2 0 元  9 0 .2 % 

( b )  任何牌照轉讓、替代或修訂的費用  

6  任何牌照每次轉讓、替代或修 5 1 5 元  3 3 .2 % 2 0 % 6 2 0 元  1 0 5 元  4 0 .0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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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收費說明  現行  

收費  

調整前的  

收回成本比率  

調高的  

百分率 #  

新收費  調高  

的款額  

調整後的  

收回成本比率  

  ( 1 )    ( 2 )  ( 3 ) =( 2 ) - ( 1 )   

訂 (如無另予指明 )，由一人轉

讓予另一人除外 (每宗收費 )  

7  任 何 牌 照 每 次 由 一 人 轉 讓 予

另一人 (每宗收費 )  

5 1 5 元  3 3 .2 % 2 0 % 6 2 0 元  1 0 5 元  4 0 .0 % 

( c )  證明書和貯存應課稅品的收費  

8  證 明 任 何 酒 精 或 甲 醇 已 變 性

的每份政府化驗師證明書  

6 元或  

稅款的

6 %，以數額

較大者為準  

2 8 .4 % 2 0 % 7 元或  

稅款的

7 %，以數額

較大者為準  

1 元或稅

款的 1 % 

2 9 .6 % 

9  每份卸貨證、被發現損毀或欠

缺 保 證 契 據 的 貨 物 的 欠 缺 或

破損證明書、批註、準確證明

書 或 官 方 紀 錄 的 文 本 或 摘

錄、任何其他載有統計數字或

官方簽署的證明書等  

2 0 0 元  5 9 .7 % 1 5 % 2 3 0 元  3 0 元  6 8 .7 % 

1 0  香 港 海 關 獲 海 關 關 長 准 許 貯

存應課稅品的收費 (首 48 小時

後每包每天的收費，不足一天

亦作一天計 )  

 

2 元  4 6 .5 % 1 5 % 2 . 3 元  0 . 3 元  5 3 .5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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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收費說明  現行  

收費  

調整前的  

收回成本比率  

調高的  

百分率 #  

新收費  調高  

的款額  

調整後的  

收回成本比率  

  ( 1 )    ( 2 )  ( 3 ) =( 2 ) - ( 1 )   

( d )  保稅倉監督費  

11  保稅倉監督費－  

由 海 關 督 察 當 值 ( 每 小 時 收

費，不足一小時亦作一小時計 )  

5 2 5 元  8 0 .3 % 1 0 % 5 8 0 元  5 5 元  8 8 .7 % 

1 2  保稅倉監督費－  

由總關員當值 (每小時收費，不

足一小時亦作一小時計 )  

4 1 5 元  6 8 .9 % 1 5 % 4 8 0 元  6 5 元  7 9 .7 % 

1 3  保稅倉監督費－  

由 高 級 關 員 當 值 ( 每 小 時 收

費，不足一小時亦作一小時計 )  

3 3 0 元  6 6 .3 % 1 5 % 3 8 0 元  5 0 元  7 6 .3 % 

1 4  保稅倉監督費－  

由關員當值 (每小時收費，不足

一小時亦作一小時計 )  

2 1 5 元  7 4 .1 % 1 0 % 2 4 0 元  2 5 元  8 2 .8 % 

#由於四捨五入關係，實際調高的百分率與所標示的百分率可能略有出入。



 

 

附件 B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